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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利益 道德風險



保險利益概論

• 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

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 要保人對於財產上之現有利益，或因財產上之現有利益

而生之期待利益，有保險利益。

• 運送人或保管人對於所運送或保管之貨物，以其所負之

責任為限，有保險利益。



• 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

• 一、本人或其家屬。

• 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 三、債務人。

• 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



•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

保險契約失其效力。

• 凡基於有效契約而生之利益，亦得為保險利益。





道德風險對於保險契約結果

保險契
約無效

保險契約
撤銷

保險人
免責



道德風險

財產保險

定值&不定
值

人身保險

定額保險

純損危險

道德風險為故意行為所致之
破壞對價平衡行為



• 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

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

限。

• 複保險，除另有約定外，要保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

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要保人故意不為前條之通知，

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複保險者，其契約無效。

相關規範



• 保險契約訂立時，保險標的之危險已發生或已消滅者，

其契約無效。但為當事人雙方所不知者，不在此限。

• 訂約時，僅要保人知危險已發生者，保險人不受契約

之拘束。

• 訂約時，僅保險人知危險已消滅者，要保人不受契約

之拘束。

相關規範



相關規範

• 要保人對於保險契約內所載增加危險之情形應通知者，

應於知悉後通知保險人。

• 危險增加，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行為所致，其危險

達於應增加保險費或終止契約之程度者，要保人或被保

險人應先通知保險人。



• 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

說明。

•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

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

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 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款時，他方得解除

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相關規範



• 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契約，係由當事人一方之

詐欺而訂立者，他方得解除契約。如有損失，並得請求

賠償。無詐欺情事者，除定值保險外，其契約僅於保險

標的價值之限度內為有效。

相關規範



• 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險契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
意，並約定保險金額，其契約無效。

•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保險
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
力；被保險人滿十五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利息
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
價值。

• 前項利息之計算，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 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
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
效。

相關規範



•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但

應將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返還於應得之人。

• 保險契約載有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保險人仍應給付保險金額

之條款者，其條款於訂約二年後始生效力。恢復停止效力之

保險契約，其二年期限應自恢復停止效力之日起算。

• 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者，保險人不負給付

保險金額之責任。但保險費已付足二年以上者，保險人應將

其保單價值準備金返還於應得之人。

相關規範



•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

權。

•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

領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

• 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者，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保險費付足二年以上者，保險人應將其保單價

值準備金給付與應得之人，無應得之人時，應解交國庫。

相關規範



•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墮胎所致疾病、失能、流產或死亡，

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因犯罪行為，所致傷害、失能或

死亡，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相關規範



相關新聞



每月開支要10萬 妻幫夫自殺詐
1200萬保險金
• 2017-04-13  18:20

• 〔記者黃佳琳／高雄報導〕60歲的車床工廠老闆王義祥，去年11月底被人發現身中多刀慘死自家工廠內，

檢警原懷疑是前員工下毒手，經連月調查後，發現竟是王男久病厭世，且家庭每至少要10萬元開支，王
決定犧牲生命假裝遭殺害，再由妻子領出1200萬的保險金。橋頭地檢署今偵結，將王

妻依幫助他人使之自殺罪嫌提起公訴，並向法院請求重刑。

• 橋檢指出，死者王義祥因長年罹患下背脊椎炎、右肩滑液囊炎等疾病，使得工作行動不便，且經營的鐵
工廠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但鐵工廠收入不定，需負擔家庭每月高達約10萬餘元的龐大開銷；王男在83
年至105年間，陸續投保人壽險、意外險，保險金額合計1200萬元，因此遂萌生自殺獲領鉅額保險金的念
頭。

• 去年11月25日上午，王男把詐領保險的念頭告訴妻子後，王妻不但沒有勸阻丈夫打消死意，反而跟他一
起謀劃作案過程；2天後，王男服下妻子給他的6顆安眠藥後， 兩人合力將工廠內桌、椅、電視機、電風
扇等物翻倒，並將啤酒、保力達酒、高梁酒酒瓶、食物、筷子散落一地，假造有兩人以上前來飲酒，因
與死者產生紛爭，而打翻現場物品的假象。

• 殺人現場營造完成後，王就躺在地上，拿刀朝自己頸部、後頭枕部砍了20多刀，王妻再拿塑膠繩，將丈
夫的雙腳綑綁併攏、雙手綑綁在藤椅兩側扶手，假造王男被他人綑綁、推倒，並持刀殺害的假象。

• 王男後因安眠藥效發作，加上血流不止，最後休克死亡；而王妻則在綁完丈夫後就離開工廠，企圖製作
不在場證明脫罪，但因鐵工廠及其住處附近監視器畫面有拍到王妻在案發後離去的身影，且並沒有人進
出工廠和王男有過接觸，因此認定王妻涉有重嫌，偵結後將他起訴並請求重刑。



《南迴搞軌更二審》李泰安及
兩侄 判賠台鐵5096萬
• 2016-09-01

• 〔記者鮑建信、王秀亭／綜合報導〕台鐵南迴翻車求償官司，高雄高分院昨更二審宣
判，認為「○三一七」莒光號翻車，為李雙全、李泰安兄弟共謀，由於李雙全死亡，
因此判決其兩子和李泰安連帶賠償台鐵五千零九十六萬元；仍可上訴。李泰安妻子吳
春芳昨天下午原本在自家的「爺爺柑仔店」顧店，得知台鐵求償判賠後，僅說「不知
道」，立即拉下鐵門，不再對外回應。

• 據了解，九十四年三月間，台鐵職員李雙全欲以製造火車出軌手法，殺害妻子陳氏紅
琛，意圖詐領保險金，並在六月廿一日涉嫌破壞南迴鐵路鐵軌，造成自強號翻車，但

因不嚴重而未得逞。九十五年三月，陳氏欲回越南，李找胞兄李泰安共謀，並
在同月十七日破壞南迴內獅段鐵軌，導致莒光號翻車，陳氏經送醫急救不治。

• 台灣鐵路局提起附帶民事賠償，被告為李泰安和李雙全的兩名兒子，求償總金額共六
千二百卅八萬元。

• 自強號翻車部分，由於無法證明是李雙全所為，業經最高法院判決免賠確定；但莒光
號翻車部分，高雄高分院更二審認定為李氏兄弟共謀，判決李泰安和李雙全兩名兒子
連帶賠償五千多萬元，並以兩個兒子的繼承遺產範圍為限。

• 李泰安涉嫌殺人案刑責部分，今年三月經最高法院判刑十三年定讞後入監執行。



為分家產溺死老公 爭產不成倒
賠635萬
• 2016-05-30  17:31

• 〔記者項程鎮／台北報導〕基隆婦人游淑姈生意失敗，為分顏姓丈夫家產和詐領保險費，竟然以安眠
藥迷昏顏男後，將他頭部按進水裡溺斃，高等法院判決游女須賠償顏男與前妻所生4名子女

共635萬又46元，還可上訴，刑事責任部分，游女先前已被依家暴殺人罪判處14年徒刑確定。

• 游姓婦人以安眠藥迷昏顏男後，將他頭部按進水裡溺斃，高等法院判決游女須賠償顏男與前妻所生4名子
女共635萬又46元。

• 游姓婦人以安眠藥迷昏顏男後，將他頭部按進水裡溺斃，高等法院判決游女須賠償顏男與前妻所生4名子
女共635萬又46元。

• 判決指出，在基隆經營卡拉OK店的游淑姈，101年間嫁給從船公司退休的顏男，兩人均再婚，當時游女47
歲，顏男大他20幾歲，兩人都是離婚後結婚。

• 游女和顏男結婚不到10個月，游女因財務問題狠心殺害丈夫，102年3月間，顏男騎機車帶游女到金山地

區泡湯，卻突然溺斃在房間裡，游女向顏男4名子女要求分家產，並向保險公司要求理賠。

• 檢警調查後，發現顏男體內有安眠藥，深入調查後，原來是婦人擁有的卡拉OK店，因為經營不善，欠下
大筆債務，婦人為了償還債務，才殺害丈夫。

• 顏男的子女提出民事訴訟求償，游女則辯稱顏男常失眠，有服用安眠藥的習慣，可能因為服藥過量才會
死亡，但一、二審不採信，判決游女須賠償顏男4名子女，每人各158萬7615元，總計須賠償635萬餘元，
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前國手裝瞎詐保 判再吐還417
萬元
• 2016-05-13  17:50

• 〔記者黃佳琳／高雄報導〕前手球國手陳敬鎧7年多前發生車禍，事後向肇事者求償1千多萬元，還
向3家保險公司領取522萬元保險金，但卻被查出他涉嫌裝瞎詐保，一審判徒刑4年10月，二審

官司仍在進行中；其中明台產險提告要求他返還不當得利，高雄地院民事庭判他得還105萬元，另

2家保險公司提告後，高雄地院今也判陳應吐還417萬元。

• 前手球國手陳敬鎧7年多前發生車禍後，向3家保險公司領取522萬元保險金，但卻被查出他涉嫌裝瞎詐保。

• 判決指出，98年11月24日晚間，當時就讀彰化師大體育系的陳敬鎧，騎機車行經彰化市區，與開車的國
小施姓老師發生擦撞受傷；陳男在車禍後前往彰化基督教醫院檢查，佯裝視力受重創，雙眼視力均在
0.01以下，取得「重度視殘」診斷書，陸續向南山、國泰和明台產險3家保險公司領取共522萬元理賠金。

• 被索討1384萬元的施姓老師，為了確認陳的病情，自已跑到彰師大蒐證，竟發現陳不但能正常參與校內

活動，還替同學拍照、跳舞、教小朋友丟飛盤等；施姓老師把看到的一切錄影蒐證，向保險犯罪防
制中心檢舉，交由檢警介入偵辨。

• 事後，陳男以30萬元和施姓老師達成民事和解，但因涉及刑事詐欺罪，陳男被雄檢起訴，高

雄地院判他徒刑4年10月；明台產險、南山、國泰也提告民事，要求陳返還領到強制險失能給付金，法官

根據醫院檢查報告、醫師證詞及相關事證，今年3月先判陳男應還105萬元給明台，今國泰、

南山的兩家保險公司的案件也宣判，陳一樣敗訴，得再吐出100萬元還給國泰、317萬餘元
給南山，全案可上訴。



 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責任)

 招攬人與所登錄之公司連帶負責(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

 招攬行為所為的道德風險

 背信 342條（5年以下有期徒刑）

 詐欺 339條（5年以下有期徒刑）

 侵占 336條（5年以下有期徒刑）

 偽造文書 215條（3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招攬行為所為的道德風險

 詐欺罪 339條（5年以下有期徒刑）

 殺人罪 271條（死刑 / 無期徒刑 /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殺害直系血親卑親屬罪 272條（死刑 / 無期徒刑 ）

 教唆/協助自殺罪 275條（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乃是最低之道德標準

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社會保險二大主軸

一、勞保概述

二、健保概述二、健保概述



一、勞保概述

勞保概述

勞保投保對象

勞保費率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

勞保VS國民年金



• 勞工保險是國家為了實現憲法保護勞工生活、促
進社會安全及實施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國策，所
以，只要是一般受薪階級，都受到勞保的照顧。
課程將分兩部分進行說明：

勞工保險-前言

一、勞保概述

• 勞保投保對象

• 勞保保費計算

• 勞保給付制度

• 勞保vs國民年金

二、其他給付

• 失蹤津貼簡介

• 預防職業病健康
檢查簡介



1.勞保投保對象

凡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勞工



2.勞保保費計算

共分16個級距，最低23,100元，最高45,800元
例如：實際月薪42,500元，就以43,900元投保

上勞保局網站查詢，有對照表查詢。

投保金額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8年1月1日起適用

級數
投保級
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1 23,100 508 1,779 325 1,047 833 2,826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2 24,000 528 1,848 338 1,087 866 2,93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 25,200 554 1,940 355 1,142 909 3,082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 26,400 581 2,033 371 1,196 952 3,229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5 27,600 607 2,125 388 1,250 995 3,37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6 28,800 634 2,218 405 1,305 1,039 3,52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資料來源:Senn's Blog 



※月投保薪資
是計算各項

勞保給付的依據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

自98年1月1日起，按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 6.5%計算，

自100年1月1日起為7%，

自101年1月1日起為7.5%，

自102年1月1日起為8%，

自103年1月1日起為8.5％，

自104年1月1日起為9％，

自106年1月1日起為9.5%，

自108年1月1日起為10%；

另自92年1月1日起，就業保險費率為1％。

2.勞保保費-保險費率

因應年金改革，未來保險費率將逐步提高



被 保 險 人 類 別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例

勞 工 保 險
就業保險費

普通事故保險費 職業災害保險費

被保險人
投保單

位
政府 被保險人投保單位 政府 被保險人

投保單

位
政府

1.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2.公司、行號之員工

3.新聞、文化、公益、合作事業之員工

4.受僱從事漁業生產者

5.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6.勞工保險自願加保員工

20% 70% 10% 100% 20% 70% 10%

職訓機構受訓者 20% 70% 10% 100%

無一定雇主之職業工人 60% 40% 60% 40%

無一定雇主之漁會甲類會員 20% 80% 20% 80%

漁民上岸侯船 100%

外 僱 船 員 80% 20% 80% 20%

外僱船員上岸侯船 100%

自願參加職災保險人員 100%

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 80% 20%

育嬰留停續保人員（政府單位） 20% 70% 10% 20% 70% 10%

育嬰留停續保人員（政府單位以外之投保

單位）
20% 80% 20% 80%

職災勞工離職後續保人員 20% 80%

僅參加就業保險人員 20% 70% 10%

2.勞保保費-保費負擔比例表



2.勞保保費-保費試算

投保薪資28,800元(實際薪資28,000元)投保金額

12%+1%(就業保險費率)=13%

一般勞工負擔比率20%，雇主70%，政府10%

註：一般勞工的職業災害保險費由雇主100%負擔

費 率

負擔比率

計算公式：28,800 X 13% X 20% = 749範 例

級數 投保級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1 23,100 508 1,779 325 1,047 833 2,826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2 24,000 528 1,848 338 1,087 866 2,93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 25,200 554 1,940 355 1,142 909 3,082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 26,400 581 2,033 371 1,196 952 3,229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5 27,600 607 2,125 388 1,250 995 3,37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6 28,800 634 2,218 405 1,305 1,039 3,52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7 30,300 667 2,333 426 1,373 1,093 3,706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8 31,800 700 2,449 447 1,441 1,147 3,890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8年1月1日起適用

資料來源:Senn's Blog 



3.勞保給付制度



女性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280日後分娩者。

女性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181日後早產者。

女性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且符合1或2規定之參加保險日數，於

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事故而分娩或早產者。

全民健康保險施行後，男性被保險人之配偶分娩、早產、流產及女性被保

險人流產者，均不得請領生育給付，僅女性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可以請領
生育給付。

所謂【早產】係指胎兒產出時妊娠週數20週以上(含140天)但未滿37週(不

含259天)。如妊娠週數不明確時，可採胎兒產出時體重超過500公克但未
滿2,500公克為判斷標準---依照勞動部105年3月11日勞動保2字第
1050140098號函釋規定。

勞保給付制度-1生育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1生育給付

60日

1.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退保後生產者為退保當月)起，前6個
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給付60日。
2.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一、請領資格

•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
自住院之第4日起，得請領普通傷病補助費，門診
或在家療養期間均不在給付範圍。

•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
工作之第4日起，得請領職業傷病補償費。

勞保給付制度-2傷病給付



二、給付標準

• 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被保險人遭受傷

害或罹患疾病住院診療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半數，自住院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

以6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已滿1年者，

增加給付6個月，前後合計共為1年。

• 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人遭受傷害

或罹患職業病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70%，自

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如經過1年尚

未痊癒者，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前後合計共發給2年。

勞保給付制度-2傷病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2傷病給付

※住院第四天起給付→(住院日數-3天)
普通傷病→日投保薪*50%，年資一年↓六個月；一年↑ 一年為限
職業傷病→日投保薪*70%(一年內)；日投保薪*50%(1~2年內)



勞保給付制度-3職災醫療

門診或住院診療費用，本局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核實給付，
但申請費用高於其急診、門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前一季全民健
康保險給付特約醫學中心急診每人次、門診每人次、住院每人日平
均費用標準者，其超過部分不予給付。



• 一、請領資格
• 1.失能年金：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後，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
或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之身心障礙，且經評估
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即符合下列規定之ㄧ者），得請
領失能年金給付。

• (1)經審定失能狀態符合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所定失能狀態
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共計20項。

• (2)為請領失能年金給付，經審定失能程度符合第1至7等
級，並經個別化專業評估工作能力減損達70％以上，且
無法返回職場者。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失能給付分為：『失能年金』、『失能一次金』，兩者擇一給付



• 一、請領資格

• 2.失能一次金：

• (1)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失能狀態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
但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之給付項目者，得一次請領
失能給付。

• (2)被保險人之失能狀態符合「終身無工作能力」之給付
項目者，且於98年1月1日前有保險年資者，亦得選擇一
次請領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失能給付分為：『失能年金』、『失能一次金』，兩者擇一給付



• 二、給付標準

• 1.勞保失能審核內容：

• 失能給付係按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及其附表所定之失能項
目、失能等級及給付日數審核辦理。

• 2.失能項目：

• 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及其附表，以身體失能部位不同計
分：精神、神經、眼、耳、鼻、口、胸腹部臟器、軀幹、頭
臉頸、皮膚、上肢、下肢等12個失能種類、221個失能項目、
15個失能等級。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二、給付標準

• 3.平均月投保薪資及平均日投保薪資之計算：

• (1)失能年金：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
平均計算。

• (2)失能一次金（含職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按被保險人
發生保險事故（即診斷永久失能日期）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
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平均日投保薪資以平均月投保薪資
除以30計算之。

• (3)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2個以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保
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分級表最高一級。但連續加保未滿30日者，不予合併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二、給付標準
• 4.給付額度：

• (1)失能年金：

• A.依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計算，每滿１年，發給平均月投保薪資之1.55%
（即平均月投保薪資 × 年資 × 1.55% ）。

• B.金額不足新台幣4,000元者，按新台幣4,000元發給。

• C.被保險人具有國民年金保險年資者，已繳納保險費之年資，每滿１年，
按其國民年金保險之月投保金額1.3%計算發給（即國保之月投保金額 ×
繳費年資 × 1.3%）。

• D.合併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及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後，金額
不足新台幣4,000元者，按新台幣4,000元發給。

• E.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失能者，另一次發給20個月職業傷病失能補償
一次金。

• F.保險年資未滿１年者，依實際加保月數按比例計算；未滿30日者，以一
個月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G.眷屬補助：

• a.加發眷屬補助：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同時有符合下列條件之配偶或
子女時，每一人加發依第53條規定計算後金額25%之眷屬補助，最多加計
50%。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對象 資  格 

配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年滿 55歲，且婚姻關係存續１年以上。但如無謀生能力或有

扶養下列規定之子女者，不在此限。 

二、 年滿 45歲，婚姻關係存續１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

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子女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 6個月以上）： 

一、 未成年。 

二、 無謀生能力。 

三、 25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級。 

 



• G.眷屬補助：

• b.停發眷屬補助：眷屬資格不符時，其眷屬補助應停止發給。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對象 原  因 

配偶 一、 再婚。 

二、 不符合前項所定配偶之請領條件。 

子女 不符合前項所定子女之請領條件。 

配偶 

子女 

一、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二、 失蹤。 

 



• (2)失能一次金：

• 因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失能者，最高第1等
級，給付日數1,200日，最低第15等級，給付日
數30日。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失能者，
增給50％，即給付日數最高為1,800日，
最低為45日。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一、請領資格

• 98年1月1日勞保年金施行後，老年給付分3種給
付項目：1.老年年金給付；2.老年一次金給付；
3.一次請領老年給付。97年12月31日之前有勞
保年資者，才能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98年1
月1日勞保年金施行後初次參加勞工保險者，不
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上述給付經本局核付
後，不得變更。

勞保給付制度-5老年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5老年給付

⑤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5年，年滿55歲退職者。
⑥轉投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76條保留勞保年資規定
退職者。



勞保給付制度-5老年給付

註1：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15年，年滿55歲，並辦
理離職退保者。(指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規定之下列工作：
1.高壓室內作業。2.潛水作業。自98.1.1生效。

註2：勞工之勞工保險年資未滿15年，但併計國民年金保險之年資滿15年，於年
滿65歲時，得選擇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

※計算基礎：按被保險人死亡或其家屬死亡當月起前六個月，被保險人平均月投
保薪資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

註1.平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平均計算
註2.同一順序遺屬有2 人以上時，每多1 人加發25% ，最多加計50%
註3.遺屬順序：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受被保險人扶養之孫子女

5.受被保險人扶養之兄弟、姊妹。
註4.所稱父母、子女係指生身父母、養父母、婚生子女（包括依民法規定視為婚生
子女者），或已依法收養並辦妥戶籍登記滿 6 個月之養子女而言。養子女不得請領
生身父母之遺屬津貼。



• 給付項目及標準

• 喪葬津貼按其家屬死亡之當月（含）起前 6 個
月之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依下列標準發給：

• 父母、配偶死亡時，發給3個月。

• 年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給 2.5 個月。

• 未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給 1.5 個月。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

家屬死亡給付簡介



• 養子女不得請領其生身父母之死亡給付。

• 岳父母或翁姑（公公、婆婆）死亡，不得請領其喪葬津貼。

• 被保險人分娩為死產者，僅得依照規定請領生育給付，不得再請領家屬
死亡喪葬津貼。

• 被保險人死亡，當序遺屬已請領其本人死亡給付（含喪葬津貼 5 個月及
遺屬津貼或遺屬年金）時，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22 條規定：「同一種保
險給付，不得因同一事故而重複請領。」其他參加勞工保險之家屬不得
再以被保險人身份請領家屬死亡喪葬津貼。

• 父母、配偶或子女同為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者，因同一事故申領家屬死
亡喪葬津貼，以 1 人請領為限。

• 符合請領喪葬津貼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同具領，未共同具領或保
險人核定前如另有他人提出請領，由本局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
表請領，未能協議者，喪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平均發給
各申請人。

• 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地址，請詳填實際可收到給付通知之地址。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附註)



• 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勞動者或航空、航海員工或坑內工，
於漁業、航海、航空或坑內作業中 ,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
時，自失蹤之日起，其受益人得申請失蹤津貼。按其失蹤
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70%給付失蹤津貼，每
滿3個月於期末給付1次，至被保險人生還之前1日或失蹤
滿1年之前1日或依法宣告死亡之前1日止。受領失蹤津貼
之順序如下：

• 1.配偶及子女。

• 2.父母

• 3.祖父母

• 4.孫子女

• 5.兄弟姊妹

勞保給付制度-失蹤津貼(其他)

※前述之孫子女兄弟、姊妹，以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者為限，否則不得請領。



• 預防職業病檢康檢查簡介

• 一、檢查對象

• 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列31類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
被保險人最近加保年資至本局受理申請日止，連續滿1年
者，每年度得申請本項檢查1次。（檢查項目請見預防健
檢之作業類別及檢查項目）

• 二、給付標準

• 本項檢查之檢查費用由本局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
標準所列有關項目規定核付之。

勞保給付制度-健康檢查(其他)

http://www.bli.gov.tw/sub.aspx?a=1VXCLY82kUE=


• ※ 環測機構名單請至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查詢：

•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28/1131/

• ※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網路登錄系統：

• http://oemd.osha.gov.tw/content/login/Login.aspx

• ※ 認可醫療機構名單網站查詢：

•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勞保給付制度-健康檢查(其他)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28/1131/
http://oemd.osha.gov.tw/content/login/Login.aspx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社會保險二大主軸

一、勞保概述

二、健保概述

一、勞保概述



• 「全民健保」就是全體國民從出生開始都要參加的社會保
險，它是一種全民互相幫助的制度，平時大家按照規定繳
交保險費；萬一有人生病，政府就會利用收到保險費，幫
病人支付部分醫藥費給醫療院所，以減輕病人的醫療負擔。

全民健康保險-前言

全民健保

• 因此，全民健保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 但是你的保戶清楚每個月健保保費怎麼計算嗎?

• 清楚健保制度的改變將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嗎?

• 清楚他們的醫療需求不再能依賴全民健保了嗎?



二、健保概述

健保概述

全民健保的投保方式

全民健保的保費結構

全民健保的給付制度

健保制度改變的影響



• 凡是在臺灣設有戶籍的民眾，都應該從設籍滿6個
月之日起參加全民健保。因為全民健保被保險人分
為6個類別，不同的身分有不同的投保方式，隨著
身分的改變，投保的方式也須隨之改變。如果目前
沒有工作，或是轉換工作之間有中斷，只要持續設
有戶籍都要用適當的身分接續投保，不能有保險中
斷的情形。

全民健保-1投保方式說明

二代健保規定

1.設籍時間由四個月增加為六個月。

2.旅居國外者在回國前的2年內沒有投保紀錄時，
必須設籍滿3個月才能加保。



將依以下順位的投保身分投保，已先符合的身分為優先投保

第1順位：公司員工，就應由工作單位辦理投保。
第2順位：公司負責人，應成立投保單位為自己、員工及

眷屬投保。

第3順位：工會、農會或漁會的會員，應由您的工會、農會
或漁會辦理投保。

第4順位：沒有工作，但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應至配偶或直系血親的投保單位，以眷屬身分

辦理投保。

第5順位：沒有工作，也沒有依法可依附投保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至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投保。

全民健保-1投保方式說明

永不中斷的五種投保身份



將依以下順位的投保身分投保，已先符合的身分為優先投保

第1順位：公司員工，就應由工作單位辦理投保。
第2順位：公司負責人，應成立投保單位為自己、員工及

眷屬投保。

第3順位：工會、農會或漁會的會員，應由您的工會、農會
或漁會辦理投保。

第4順位：沒有工作，但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應至配偶或直系血親的投保單位，以眷屬身分

辦理投保。

第5順位：沒有工作，也沒有依法可依附投保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至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投保。

全民健保-1投保方式說明

永不中斷的五種投保身份



全民健保-2健保保費結構



全民健保-2健保保費結構

註：第2~6項，單項給付達2萬元才需繳納

1.91%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8年1月1日起適用

級數 投保級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1 23,100 508 1,779 325 1,047 833 2,826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2 24,000 528 1,848 338 1,087 866 2,93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3 25,200 554 1,940 355 1,142 909 3,082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4 26,400 581 2,033 371 1,196 952 3,229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5 27,600 607 2,125 388 1,250 995 3,37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6 28,800 634 2,218 405 1,305 1,039 3,52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7 30,300 667 2,333 426 1,373 1,093 3,706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8 31,800 700 2,449 447 1,441 1,147 3,890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9 33,300 733 2,564 469 1,509 1,202 4,07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0 34,800 766 2,680 490 1,577 1,256 4,257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1 36,300 799 2,795 511 1,645 1,310 4,440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2 38,200 840 2,941 537 1,731 1,377 4,672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3 40,100 882 3,088 564 1,817 1,446 4,90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4 42,000 924 3,234 591 1,903 1,515 5,137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5 43,900 966 3,380 618 1,989 1,584 5,369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6 45,800 1,008 3,527 644 2,075 1,652 5,602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7 48,200 1,008 3,527 678 2,184 1,686 5,711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8 50,600 1,008 3,527 712 2,292 1,720 5,819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19 53,000 1,008 3,527 746 2,401 1,754 5,928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20 55,400 1,008 3,527 779 2,510 1,787 6,037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21 57,800 1,008 3,527 813 2,619 1,821 6,146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22 60,800 1,008 3,527 855 2,755 1,863 6,282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23 63,800 1,008 3,527 898 2,890 1,906 6,417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24 66,800 1,008 3,527 940 3,026 1,948 6,55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
元 資料來源:Senn's Blog 



25 69,800 1,008 3,527 982 3,162 1,990 6,689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26 72,800 1,008 3,527 1,024 3,298 2,032 6,82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27 76,500 1,008 3,527 1,076 3,466 2,084 6,99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28 80,200 1,008 3,527 1,128 3,633 2,136 7,160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29 83,900 1,008 3,527 1,180 3,801 2,188 7,328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0 87,600 1,008 3,527 1,233 3,969 2,241 7,496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1 92,100 1,008 3,527 1,296 4,173 2,304 7,700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2 96,600 1,008 3,527 1,359 4,377 2,367 7,904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3 101,100 1,008 3,527 1,422 4,580 2,430 8,107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4 105,600 1,008 3,527 1,486 4,784 2,494 8,311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5 110,100 1,008 3,527 1,549 4,988 2,557 8,515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6 115,500 1,008 3,527 1,625 5,233 2,633 8,760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7 120,900 1,008 3,527 1,701 5,477 2,709 9,004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8 126,300 1,008 3,527 1,777 5,722 2,785 9,249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39 131,700 1,008 3,527 1,853 5,967 2,861 9,494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0 137,100 1,008 3,527 1,929 6,211 2,937 9,738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1 142,500 1,008 3,527 2,005 6,456 3,013 9,98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2 147,900 1,008 3,527 2,081 6,701 3,089 10,228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3 150,000 1,008 3,527 2,111 6,796 3,119 10,32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4 156,400 1,008 3,527 2,201 7,086 3,209 10,61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5 162,800 1,008 3,527 2,291 7,376 3,299 10,90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6 169,200 1,008 3,527 2,381 7,666 3,389 11,19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47 175,600 1,008 3,527 2,471 7,956 3,479 11,483 最低工資調高為23,100元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8年1月1日起適用

級數 投保級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資料來源:Senn's Blog 



說明

1.本表適用對象為一般本國人，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

2.本表所列保費係以月為計算單位，新加保者自加保日起，按日計收勞保費；健保
費則按月計收保費。

3.月支薪資金額介於兩投保級距間，以較高級數之投保級距，為適用級距。

4.本表不含職災保險費與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職災保險費率因行業別而有不同，全
額由投保單位負擔。如屬勞委會公告之適用範圍，工資墊償基金提繳率0.025%，
亦由投保單位全額負擔。

5.自105年1月1日起，健保費率調降為4.69％。調降投保單位負擔及政府補助金額
含本人及平均眷屬人數為0.61人，合計1.61人。

6.自105年5月1日起，勞保投保級距上限調高為45,800元。

7.自108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調整為23,100元。

8.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調整為10%，就業保險費率1%；但雇主本人無需就業保
險，勞保費率會少1%，另有他表可查。



全民健保-3健保給付制度

註：原定分5年導入，但因影響甚鉅，目前僅實施第二階段



全民健保-3健保給付制度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一

保費越繳越多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 健保法第51條

下列項目不列入本保險給付範圍：

一、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二、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三、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

預防性手術、人工協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四、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五、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六、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

不在此限。

補充資料-全民健康保險法



• 健保法第51條

下列項目不列入本保險給付範圍：

七、人體試驗。

八、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九、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十、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十一、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

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十二、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

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藥物。

補充資料-全民健康保險法



• 健保法第53條

保險人就下列事項，不予保險給付：

一、住院治療經診斷並通知出院，而繼續住院之部分。

二、有不當重複就醫或其他不當使用醫療資源之保險對象，

未依保險人輔導於指定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就醫。

但情況緊急時不在此限。

三、使用經事前審查，非屬醫療必要之診療服務或藥物。

四、違反本保險規定之有關就醫程序。

補充資料-全民健康保險法




